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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江琳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允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允清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钱煜  

电话 021-63294843 

传真 021-63292194 

电子邮箱 chandler@et-sh.com 

公司网址 www.et-sh.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525 号 2412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9,106,892.77 123,611,116.22 -19.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959,010.79 40,553,844.64 25.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34 2.66 25.5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19% 72.2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8.58% 67.19%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81,952,862.98 555,004,290.73 -13.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5,166.15 10,044,729.59 3.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400,590.37 10,061,527.9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59,731.57 5,152,753.24 56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2.74% 28.2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2.73% 28.3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28 0.6592 3.58%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883,809 51.74% 0 7,883,809 51.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146,666 14.09% 0 2,146,666 14.09% 

      董事、监事、高管 304,762 2% 0 304,762 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354,287 48.26% 0 7,354,287 48.2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440,001 46.26% 0 6,440,001 46.26% 

      董事、监事、高管 914,286 6% 0 914,286 6%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5,238,096 - 0 15,238,096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江琳琳 6,605,715 0 6,605,715 43.35% 4,954,287 1,651,428 

2 江琳青 3,352,381 0 3,352,381 22% 0 3,352,381 

3 冯广懿 1,980,952 0 1,980,952 13% 1,485,714 495,238 

4 上海纵项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600,000 0 1,600,000 10.5% 0 1,600,000 



5 王丽华 1,219,048 0 1,219,048 8% 914,286 304,762 

6 中钢冶金

资源有限

公司 

480,000 0 480,000 3.15% 0 480,000 

合计 15,238,096 0 15,238,096 100% 7,354,287 7,883,80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股东江琳琳与江琳青系姐弟关系。 

2、股东江琳琳与冯广懿系夫妻关系。 

3、股东江琳青与王丽华系夫妻关系。 

4、股东江琳琳是上海纵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5、股东冯广懿是上海纵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号”)，其中就“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以及“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作出规定，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执行解释第 16号的这些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中，对租赁交易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

所得税负债作出了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

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

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而是需要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

资产。此处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

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该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本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的该项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解释 16 号的财务报表列

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解释 16 号的单项交易，



本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的规定进行调整。对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因适用解释 16 号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

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本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1年 1月 1日相关报表项目。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合并）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单体）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2,618.59  2,919,649.86  1,092,618.59  2,919,649.8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27,031.27    1,827,031.27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5 号”)，其中就“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

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及“亏损合同的判断”作出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解释第

15 号的这些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大差错更正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2,618.59 2,919,649.8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27,031.2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